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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等

11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2024年9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9月30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2号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通化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市城市

供热管理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 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 松 原 市 城 市 供 热 管 理 条 例 》的 决 定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 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白 城 市 市 容 和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条 例》的 决 定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梅河口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补选朱欢、刘世鹏为吉林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朱欢、刘世鹏的代表资格

有效。

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爱明、徐三丹辞去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爱明、徐三丹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徐三丹的吉林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勇、王峰，已调离吉林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华勇、

王峰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11名。

特此公告。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9月30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3号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对下列地方性法

规作出修改和废止：

一、对《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五十三条中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处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项修改为：“客运经营者未按照批准的线路、班次、停靠站点营运，站外揽

客、途中甩客或者擅自暂停、终止客运经营”。

二、对《吉林省气象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通过传播气象信息获得的收益，应当提取一部分

支持气象事业的发展。”

三、对《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业主委员会由五至十一名成员单数组成。

业主委员会每届任期不超过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业主委员会成员具有同等表决

权。”

（二）删去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六条。

（三）将第一百一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一条，删去第四项。

四、对《吉林省药品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三条修改为：“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

事项销售药品。

“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的，应当向发证机关提出药品经营许可

证变更申请。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许可事项。”

（二）删去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改为第一项，修改为：“（一）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药品经营企业擅自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

的”。

五、对《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畜禽包括人工饲养的猪、牛、马、驴、

羊、鹿、兔、鸡、鸭、鹅。”

（二）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畜禽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

的，不得出畜禽屠宰厂（场）销售。”

（三）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畜禽屠宰厂（场）运输畜禽产品应当使用专用运载

工具。猪、牛、羊、马、驴、鹿胴体应当实行密闭、吊挂运输；其他畜禽产品应当实行

密闭运输，并使用专用容器盛装。专用运载工具应当有明显标志且外型完好、整

洁，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运输超过四小时的，应当采用冷链运输。”

六、对《吉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或者责令停止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
《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等11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七、对《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作出修改

将第十条修改为：“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对主管机关不许可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八、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府制定规章设定罚款的限额的规

定》作出修改

将帽段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规定，尚未制

定法律、法规的，地方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

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规定。据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政府制定规章设定罚款的限额作如

下规定”。

九、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将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家畜家

禽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游泳、垂钓、放牧、开矿、采砂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

体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在城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放牧或者从事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十、废止《吉林省省级开发区管理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执法主体的解释》

此外，对修改的地方性法规的相关条文顺序做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吉林省气象条例》《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吉林省药品

管理条例》《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吉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吉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府制

定规章设定罚款的限额的规定》《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

应修改，重新公布。

一、任命梁宇菲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庭庭长；

二、任命许星星为白河林区基层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免去其白河林区基层法院

立案庭庭长职务；

三、免去朱砚林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尹万泽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五、免去李相根的延边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

六、免去倪艳军的汪清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七、免去路清、张俊东的珲春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吉 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名 单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刘勇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二、任命王凯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三、任命周为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其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四、任命于金秋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其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五、任命尹洪敏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六、任命罗海亮为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其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七、任命崔增杰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其

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张海林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九、免去胡成赤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免去赵磊的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吉 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名 单
(2024年9月30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